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              
產學合作備忘錄
立備忘錄人：
國立雲林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甲方）
                 (以下簡稱乙方）
為促進學術交流暨產業應用發展，加強產學合作、輔導技術、管理升級及人才培訓，有效結合雙方資源，特訂定本產學合作備忘錄(以下簡稱本備忘錄)，以資遵循。
第一條 雙方基於平等互惠原則，其合作事項如下：
(1) 經驗交流：雙方得隨時提供經驗交流諮詢及互相觀摩機會。
(2) 技術研發：雙方得視產業需要以互相技術諮詢、技術顧問服務或委託對方等方式，針對產業研發或專利作申請。

(3) 產學交流：雙方得視業務需要，共同開辦人才培育學程、產業講座及研討會等活動。

(4) 進修訓練：雙方協助辦理在職員工進修訓練，以持續提升人力素質及訓練效益，提昇企業競爭力。

(5) 為促進產學合作，雙方人員經對方同意可以共享圖書及貴重儀器等研究資源，並遵循雙方之規定。
(6) 其它：各項合作細節得於合作時商議之。

第二條 上述各條合作事項之具體內容及細則，應另簽訂合約，以茲遵循。
第三條 本備忘錄經雙方首長簽署後生效，為期   年，期滿後經雙方同意續約。
第四條 本備忘錄正本一式兩份，由雙方各執一份為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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